
重庆市益康环保工程有限公司

盐酸采购项目询价采购公告

重庆市益康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对盐酸采购项目进行询价采购，费用概算为19.5万元，欢迎有资格的单位参加报价。
一、采购项目内容
	序号
	名称
	暂定数量（吨）
	规格
	备注

	1
	盐酸
	413.43
	液体、总酸度（以HCl计）的质量分数≥31%,其他指标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工业用合成盐酸GB 320-2006合格品标准
	


1.服务地点:洛碛餐厨污水厂、洛碛渗滤液厂、界石污水厂、夏家坝污水厂、黑石子污水厂、走马污水厂或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2.服务期：服务期限1年，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；中选人接到采购人供货通知后24小时内完成供货服务。

3.供货要求：按需供货，报价人应自行考虑并承担因供货次数的增加而产生的其他费用。
二、竞选人须具有如下特定资格条件

1.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：报价人必须是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设立的，并在中国注册的，具有法人地位的企业。

注：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。
2.具备有效的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和《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证明》。

注：提供报价人自身的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和《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证明》复印件加盖公章。

3.竞选产品检测报告。

注：提供1份近一年内第三方专业检测单位出具的所竞选产品的CMA检测报告。
3.本项目不接受报价人以联合体形式进行报价。

三、报价要求：

1.竞选报价为：综合包干单价，其中包含为完成合同工作内容而产生运输、利润、管理费、税费等所有费用。采购数量为暂估数量，实际采购数量及总金额以双方最终结算为准。

2.本次项目报价须为人民币报价。

3.本次项目费用概算总金额为19.5万元。

注：超过费用概算的报价为无效报价。

四、质量及供货要求
1.盐酸供货质量指标
	名称
	需求指标说明
	指标值

	盐酸
	总酸度（以HCl计）的质量分数（%）
	≥31

	
	铁（以Fe计）的质量分数（%）
	≤0.01

	
	灼伤残渣的质量分数（%）
	≤0.15

	
	游离氯（以Cl计）的质量分数（%）
	≤0.01

	
	砷的质量分数（%）
	≤0.0001

	注：砷指标强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工业用合成盐酸GB 320-2006合格品标准


2.检测报告：提供1份近一年内第三方专业检测单位出具的所竞选产品的CMA检测报告。
3.质量检测方法执行标准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工业用合成盐酸》GB 320-2006合格品标准

3.1其他指标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工业用合成盐酸》GB 320-2006表1指标中合格品标准

4.产品外观、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：

4.1盐酸外观：无色或浅黄色透明液体。

4.2产品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工业用合成盐酸》GB 320-2006执行。

5.供货要求:

5.1所供货物须经生产厂商质量检验合格和出厂检验报告。

5.2文件中未明确的其他性能指标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工业用合成盐酸》GB 320-2006合格品标准

5.3中选人提供的货物必须是合格产品，应保证货物是全新、未使用过的，符合国家有关标准，满足规定的质量、规格和性能的要求，并负责供货及售后服务

6.送货要求：

6.1作业前，做好运输、押运及操作人员培训及安全教育等安全技术相关工作，运输、押运及操作作业人员须按国家规定持证上岗。

6.2作业中，须具相
关经验的操作人员专职负责现场，确保不发生安全事故和环保事件；作业严格按照国家及行业相关规定要求、技术规范进行；加强现场过程管理，合理安排，避免因作业限制及操作不规范导致药剂大量泄漏等情况。

6.3作业后，经中标人现场代表与采购人现场代表检查验收合格，清理现场杂物后有序离开。

7.采购要求：

7.1投标人应充分了解现场情况，根据实际情况并结合采购方提出的技术标准选择投标产品。

7.2投标人必须保证按时供货，投标人须提供药剂生产厂家因国家法定节假日、大修等原因停产或运输车辆限制上高速，而仍需满足现场药剂连续供应的承诺。

7.3因遇到生产厂商检修等其他原因而停产等突发状况，为保证连续供货，需更换药剂生产厂商时，投标人需提前7个工作日向采购方提供书面更换生产厂商的函，经采购方同意后执行，同时更换后生产厂商的药剂必须满足合同产品质量、技术要求及供货周期要求。若更换后的药剂不能满足合同要求，则采购方有权进行退货，所造成损失将由投标人全部承担；若投标人不提前书面通知采购方，而随意更换生产厂商，其所造成的所有损失将由投标人承担。

五.验收标准

1.取样规则：药剂取样由卖方和买方同时参与（若卖方未到场视为认可取样过程）。每批次取平行样2份，其中1个份送检，1份当场加封后由买方保存。

2.到货验收：乙方每批次（即：到货当天货物总数量）产品须附有送货清单、合格证或有效的出厂检验报告（不同类型产品，分别提供以上资料）等资料，乙方负责将产品送至甲方指定现场后，由双方现场代表共同对产品的外观、包装、重量、合格证或出厂检验报告等指标按合同检验标准进行到货验收，符合合同规定的验收要求，则视为合格产品。否则视为不合格产品，乙方应在24小时内更换产品，换货后按照“随机检验”要求进行，检验不合格按照索赔条款进行索赔”。到货重量以卸货前、后甲方所提供的磅秤数据为准（到货重量=供货车辆到场磅秤重量-卸货后供货车辆出场磅秤重量），验收合格后需双方签字的验收确认单。

3.随机检验：买方在供货期内随机进行第三方检验验收（供货期内原则上随机检验不超过16次），买方提前24小时通知卖方并双方共同确认委托的检测机构，卖方无正当理由不得对买方确定委托检测机构提出异议，买方通过书面发函的方式通知卖方，卖方应派代表参加或由送货人员持卖方盖章书面授权代为参与抽样、封样、留样、送检等检测全过程，并配合在买方及检测机构相关文件签字（如卖方不配合视为认可检测结果），双方委托共同认可且具有检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工业用合成盐酸》GB 320-2006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，按产品检验标准进行检测。抽检完成检测结果还未出具期间，买方有权处理抽检后剩余货物。若检验合格则检测费用由买方承担；若检测不合格，则认定该批次产品为不合格产品，则检测费用由卖方承担，且该批次货物不予退货且货款不予支付，若供货期内第二次检测（包括复检）不合格，检测费用由卖方承担，抽检批次货物不予退货且货款不予支付。有权按索赔条款进行索赔。（注：索赔条款为若第三方检测单位的检验结果为不合格产品，乙方应按照该批次货款金额的50%支付违约赔偿金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同时扣除履约保证金。）

4.复检：供货期内卖方仅有1次提出复检的机会。复检应在双方共同委托第三方检测结果出具后1日内提出，逾期视为认可检测结果。复检由双方共同参与。复检机构双方共同认可的具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工业用合成盐酸》GB 320-2006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，不论是否检测合格，检测费用均由卖方承担。若复检合格则视为该批次产品合格，若复检不合格，则认定该批次产品为不合格产品。抽检批次货物不予退货且货款不予支付。

5.产品检验标准：盐酸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工业用合成盐酸》GB 320-2006表1指标中合格品标准进行检测验收。盐酸供货质量指标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工业用合成盐酸》GB 320-2006表1指标中合格品标准，否则认定为不合格产品。
六.付款方式及履约要求
1.1付款方式：银行转账。

1.2按月支付，中选人完成当月最后1次供货后，在次月15日前提交以下资料，经采购方审核并完成相应的支付手续后，采购方按当月货款金额的100%支付给中选人，当月货款金额=当月采购货物验收合格数量*合同单价-违约金（如果有）。

1.3中选人付款需提供以下资料：

A:验收报告资料；

B:支付申请书（加盖公章）；

C:经采购方签字确认的《进度支付确认单》《进度支付明细表》等相关资料；

D:与支付金额等额的满足税法规定的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；

E:采购方要求的其他支付或结算表格及资料。

1.4结算原则：据实结算，在合同期内最后一次供货且经采购方验收合格签字后支付办理《结算单》《结算明细表》等相关结算手续。

2、履约保证金:
中选人是否提供履约担保：不提供。
七.询价选取方式

采购人对所有符合资格的竞选人按照所报价格由低到高进行排名，其中排名第一的作为中选人。
八.询价资料递交时间及方式

1.资料递交截止时间：2025年4月2日14:00前（北京时间）。

2.递交方式：请有意向的单位将报价单及相关资料盖章原件扫描件发送至qq邮箱（851481376@qq.com）。若报价人提供资料不完整，则为无效报价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颜老师，023-67213523。

附件：

承 诺 书

致：  重庆市益康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 （采购人名称）：

我公司承诺满足并响应询价文件的全部内容：

（一）质量、报价及供货要求：

1.质量要求：我公司提供的盐酸质量符合询价文件要求。

2.按采购人需求分时间分批次供货，按采购人发出的采购通知、供货时间、数量、质量要求等送货到指定地点。。

3.竞选报价为：综合包干单价，其中包含为完成合同工作内容而产生运输、利润、管理费、税费等所有费用。采购数量为暂估数量，实际采购数量及总金额以双方最终结算为准。实际采购数量多于或少于暂估数量，均不认为甲方违约。

（二）付款方式： 

付款方式：中选人完成当月最后1次供货后，在次月15日前提交以下资料，经采购方审核并完成相应的支付手续后，采购方按当月货款金额的100%支付给中选人，当月货款金额=当月采购货物验收合格数量*合同单价-违约金（如果有）。

特此承诺。

报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单位法人章） 
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（签名或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报价表
采购项目名称：盐酸采购项目
	序号
	货物名称
	规格
	暂定数量（吨）
	单位
	含税单价（元）
	含税总价（元）
	税率

	1
	盐酸
	液体、总酸度（以HCl计）的质量分数≥31%,其他指标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工业用合成盐酸GB 320-2006合格品标准
	413.43
	吨
	
	
	

	合计金额
	人民币小写：
大写：


说明：
1.本次报价服务期限一年；

2.具体数量根据采购人实际需求数量为准，由此可能造成的经济或其他损失由竞选人自行承担；

3.竞选单位严格按照上表格式逐项填写，填写不完整或漏项的按否决响应处理；

4.超过费用概算的报价为无效报价。
               报价人（报价人公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字或盖章）    
年    月    日     



